
(一) 條件：

①年滿65歲
②設籍並實際居住戶籍所在地

③最近一年內居住國內超過183天
④未接受政府其他生活補助亦未經收容安置者。

(二) 所得：
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超過當年度最低生活費2.5倍(36,048元)，且未超過台灣

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之1.5倍(35,270元)。

(三) 動產： 全家人口存款(含投資)未超過一人時為新臺幣250萬元，每增加一人增加新台幣25萬元。

(四) 不動產： 全家人口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超過65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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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□國民年金、□勞保月退、□勞保一次退、□農保、□軍公教退休俸／退休所得重新計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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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件齊全後請至本所1樓聯合里辦公處向戶籍地里幹事提出申請。

 ※ 相關問題請洽社會課承辦人 許小姐、電話6214193轉1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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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達最低生活費1.5倍，每月發給7759元。

達最低生活費1.5倍以上未達2.5倍，每月發給3879元。

榮民領有院外就養金且符合申請本生活津貼者，每月發給1278元

申請人於當月底30/31日以前備齊證件提出申請，並經審核符合資格，溯自當月份起領取

本津貼，津貼於每月月底撥入申請人郵局帳戶。

(例:5月份津貼於5月31日撥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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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申請案件只補助至112年12月， 每年年底須            隔年資格

若年底需配合重審會再另寄發通知單清查各項社會福利(依社會局公告時程)

家戶人口之所得、財產及稅籍資料查調後，本所視審核須要再另行通知補正相關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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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（或戶籍謄本）

②

③             封面影本

④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人親自辦理，則免此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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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惠存款
同戶之學生證(滿16歲以上需檢附)
居留證
外配父母戶籍資料
財產交易資料(不動產買賣契約書)
遺產稅資料
租屋證明
失蹤報案證明、在監服刑證明
其他

高雄市岡山區中低收入老人     生活津貼    申請須知（111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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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不同任婚姻育有   子   女(含歿)。父(存/歿)、母(存/歿)

同戶內孫   、外孫    人。(□是□否滿16歲唸書)

本人及子女（□是□否）領有軍公教退休俸/或其他退休金         。

家戶□是□否有外配／□是□否優惠存款／□是□否財產交易

身分證  戶口名簿 

印  章 

代辦人身分證及印章 

郵局儲金簿    

重新審查 




